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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A

太交运字〔2020〕46 号 签发人：黄东升

关于对县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第58号建议的答复

陈模俊代表：

你在县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提出的“关于合理设置城

区公交站牌的建议”的建议收悉，经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1.关于城市公交线路和站牌的设置工作。在县委、县政府

的大力支持下，我县城市公交运输得到一定的提升和改善，目

前有 4 条城区公交线路。随着我县城市道路不断的升级改造，

相关配套设施包括公交站牌也在逐步完善，前期依据政府部门

的职能职责，由住建部门根据县城总体规划并协同公安交管部

门对改造道路城市公交站点进行规划建设。比如：县城人民路

改造以后，道路及设施进一步规范，设置了护栏式中央分隔带，

实行了人机分离分道路行驶，公交车辆停靠站设置为港湾式规

范站，最大限度保持了交通参与者的安全，提高了道路通行能

力。人民路改造时公交车停靠站点的设置是综合考虑全线情况

科学布局的，故现阶段不再恢复原物资局大门前公交站点。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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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，将根据县城总体规划和城市道路的规划，科学制定城市

公交线路专项规划，加强相关职能部门联系沟通，协同落实好

城市公交线路和站点的科学设置工作。

2.关于强化公交设施的建设、维护和管理。公交设施（站

点、站牌等）的规划建设由住建部门负责，维护和管理由城管

局负责，目前主要利用数字城管+路面人员巡查管理模式，及时

做好县城区的公交设施维护维修工作。

3.针对蓄意破坏和擅自改动公交设施的犯罪行为，根据《安

徽省市政设施管理条例》相关条款规定依法查处，涉及刑事犯

罪行为将及时移交给公安部门进行处理。同时加强城市公交事

业的行业监管，努力提升城市公交服务市民安全、便捷、舒适、

绿色出行的能力和水平，为争创文明城市品牌续建新功。

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关注和理解，欢迎一如既往地关心和

支持我县公共交通事业。

太湖县交通运输局

2020 年 3 月 27 日

联系人：王亮 联系电话：4166359

抄送：王锦秀代表、汪欣代表，县政府督查室，县人大代表联络办

公室，晋熙镇人大。


